亳州市谯城区2015年度中小学新任教师
公开招聘专业测试工作方案

为切实做好谯城区2015年度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专业测试工作，确保测试工作严谨有序、客观公正的开展，根据《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15年度全省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一、测试原则

坚持公平、公正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统一政策、规范程序、有效监督的原则。

二、测试对象

测试对象以招聘考试笔试成绩为依据，分学段、学科按岗位招聘计划数确定进入专业测试人员，其中岗位招聘计划数5人及以下的按3:1确定，岗位招聘计划数5人以上的按2:1确定，最后一名如有多位报考人员成绩相同的，一并进入专业测试。经资格复审不合格或未按时参加现场资格复审的，取消其参加专业测试资格。由此出现人选缺额的，依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等额递补。
三、测试时间地点
时间：2015年8月4日（星期二）上午8:30—
地点：亳州二中

（一）测试通知：入围考生于2015年8月3日到区教育局领取测试通知书，同时缴纳测试费80元（上午8:30—12:00，下午3:00—6:00）。
（二）考生候考室报到时间：2015年8月4日上午7时30分，迟到15分钟者视为自动放弃测试。
（三）证件：报到时携带本人身份证、测试通知书和笔试准考证。

四、测试形式
（一）测试方式：无生上课。

（二）时间要求：撰写教学设计45分钟，上课15分钟。

（三）测试内容：

1．小学：现行五年级教材内容；

2．初中：现行八年级教材内容（化学为现行九年级教材内容）；

3．高中：现行高一年级教材内容（必修）。
五、考场设置

按照同一岗位的考生分在同一测试考场的原则，626位考生共分27组。每组设1个候考室、1个备考室、1个测试考场。8月4日一天完成测试。
六、测试程序
（一）考官和工作人员抽签确定测试考场、候考室和备考室。
（二）候考室工作人员做好候考准备工作，核实考生证件，收缴通讯工具，组织考生抽签等。
（三）考生进入候考室抽取测试序号（每组有2个及以上岗位的分别抽取、分别登记）并签名确认，按序号在测试前45分钟由引导员引领进入备考室撰写教学设计（两人之间间隔15分钟），然后由引导员引领进入测试考场测试。

（四）考生进入测试考场后报出自己的测试序号。

（五）测试由各主考官主持，评分时每位考官独立评分，考生最后测试得分取去掉一个最高分、去掉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值（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数）。

（六）测试成绩经监督人员核实无误后，由主考官核实并当场宣布，然后考生径直离开考场、考点。

七、测试纪律

（一）整个测试在相关部门监督下进行，并接受全体考生及社会的监督。

（二）测试考官及全体工作人员均应佩戴相应工作标志，在指定的工作岗位上工作，不得进入其他工作岗位，否则按违纪处理；凡与本人有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或者近姻亲关系的亲属参加本次测试的，一律执行回避制度，不得参加任何与测试有关的工作。

（三）全体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保密纪律，不得随意查看或询问与自己岗位无关的考试安排情况，不得泄露任何考试内容，不得携带手机等通讯设备。发现有泄密和徇私舞弊行为的，一律严肃处理。

（四）所有考生不得携带手机等通讯设备进入候考室，携带的一律关机后交监督员统一保管。考生进入候考室后，不得随意离开候考室，实行封闭管理，如上厕所，必须由同性别工作人员陪同。发现接听手机、收发短信、与外界人员接触或传递信息等其他违纪行为的，一律按作弊处理，取消考试资格。考场现场使用手机屏蔽仪对通讯信号进行屏蔽，并进行视频监控。
（五）所有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集中，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到场的，按放弃测试处理。考生家长及亲友不得进入考点，否则该考生按违纪处理，取消考试资格。

（六）考生进入测试考场后，不得作自我介绍和作任何信息暗示。测试结束后听从指挥及时离开考场，不得再进入候考室。

（七）如发现违法违纪和弄虚作假的人和事，将按《安徽省人事考试违纪处理规定》严肃处理。

本方案由亳州市谯城区教育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















